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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款及细则 

1. 优惠适用于邓氏餐饮集团旗下鸿星中菜（旺角店）。 

2. 优惠有效期由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 

3. 优惠只适用于星期一至五。 

4. 优惠不适用于公众假期、特别日子、2024 年 2 月 9 至 16 日、9 月 17 日及 12 月 20、24 及 31 日。 

5. 优惠只限堂食散座，不适用于宴会酒席或贵宾厅房。 

6. 顾客必须以汇丰信用卡全数结账，方可享有此优惠。 

7. 优惠食品须视乎餐厅供应情况而定，售完即止。 

8. 优惠不适用于分拆餐台及／或分拆账单。 

9. 优惠不可与邓氏餐饮集团其他折扣或优惠同时使用。 

10. 优惠不包括加一服务费、小食及茶芥费。 

11. 优惠不适用于外卖自取及餐饮送递服务。 

12. 优惠不能兑换现金及不设找赎。 

13. 优惠、资料、条文及细则如有更改，恕不另行通知。 

14. 如有任何争议，邓氏餐饮集团保留最终决定权。 


